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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动车组》栏目及时发布与大家生活息息相
关的餐饮美食、旅游攻略、健身养生、气象、交通、招
聘、求医问药等信息。如果您有相关信息发布需求，
欢迎来电（2921234）或通过邮箱（lcrb@lcrb.net）告
诉我们。

山东省 2023 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
试（面试）将于5月13日至14日举行。考生请
于2023年5月8日至14日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
（http：//ntce.neea.edu.cn/）打印准考证。

考生于考前3天起自主开展健康监测，有发
热等可疑症状的，应立即进行核酸或抗原检测，
结果为阳性的，应主动联系考点所在市教育招生
考试机构报备，按照相关要求在考点备用考场参
加考试。考试当日或考试期间出现可疑症状的，
现场进行抗原检测，结果为阳性的考生将安排在
备用考场参加考试。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
5月13日至14日举行

本版内容由朱玉东、路子强、李吉洋、刘敏、邹
辉、岳耀军、蒋希伟提供

聊城交运公交自5月1日起开通聊城—郑家客
运班线，始发站为汽车西站，终点站为郑家镇五圣村。

聊城首班发车时间为8：30，聊城末班发车时间
为13：30。郑家（五圣）首班发车时间为10：30，郑家
（五圣）末班发车时间为15：30。试运营期间，聊城
交运公交将会根据群众出行需求及建议对客运班线
进一步优化。

聊城—郑家开通客运班线

根据政府立法计划，结合我市规章清理情况，市政
府出台了《关于修改〈聊城市公厕管理办法〉〈聊城市城
市供水管理办法〉的决定》。现就《修改决定》主要内容
解读如下：

一、制定背景
《聊城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聊城市公厕管理

办法》施行以来，极大推动了我市城市供水事业和公
厕管理的快速发展。2021 年 12 月 3 日，山东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地方性法规修改决定和废止决定，对《山东省城市房
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山
东省商品房销售条例》《山东省供热条例》等 4 件住房
城乡建设领域地方性法规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

《山东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山东省城市房地产交
易管理条例》废止。为保证政府规章与上位法始终
保持一致，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法治保
障，市政府决定对《聊城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聊城
市公厕管理办法》进行修改。

二、修改依据
1.《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2.《城市供水条例》（国务院令第158号）
3.《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4.《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建设部第132号）
5.《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建设部 卫生部

令第53号）
6.《城市公厕管理办法》
7.《山东省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
8.《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

9.《山东省公共消防设施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59
号）

10.《山东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11.《山东省城镇居民二次供水管理规定》
12.《聊城市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鲁建城

字［2015］19号）

三、出台目的
主要目的是加强城市供水管理，保证供水安全，提

高用水效率，促进节约用水，维护供水企业和用户的合
法权益，保障生活、生产用水和其他用水。

加强城市公厕管理，有效解决运维管理不规范的
问题，为市民如厕提供干净整洁的良好环境，为城镇
公共厕所规划建设、运行维护和管理使用提供政策支
撑。

四、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聊城市公厕管理办法》
第十五条修改为：“独立设置或者配套建设的公厕

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
单位进行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环境
卫生主管部门对公厕是否达到使用条件进行监督检
查。”

（二）《聊城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
1.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将第八条第二款修改为：

“优先利用地表水，鼓励开发利用城市中水和其他再生
水，控制开采地下水，并做好城市供水后备水源地的储
备和保护。”

2. 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将第九条修改为：
“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未经批准不得建设

自备水源。”将第十二条修改为：“新建、扩建、改建工程
项目应当配套建设城市供水设施。”

3.加强城市供水工程管理。将第十条修改为：“城
市供水工程的建设，应当按照城市供水发展规划及其年
度建设计划进行。”将第十七条修改为：“城市供水工程
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
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4.保障城市供水设施安全。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
“自建供水设施需要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连接的，
应当经城市供水企业同意，并在管道连接处采取必要的
防护措施。”将第三十六条修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擅自开关公共供水阀门，不得在城市公共供水管道上
直接装泵抽水，不得采取不正当手段使贸易结算水表停
滞、失灵、逆行。”将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用于城
市供水的新设备、新管网或者经改造的原有设备、管网，
应当严格进行清洗消毒，由有资质的单位检验合格后，
方可投入使用。”

5. 保障城市供水水质安全。将第四十条修改为：
“城市供水企业、自建设施供水单位、二次供水设施管
理单位应当对其供应水的水质负责，建立健全水质管
理和检测制度，确保城市供水的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
饮用水卫生标准。”将第四十二条修改为：“城市供水企
业发现供水原水水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应当及时采
取相应措施，并向所在地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城市
供水主管部门报告。城市供水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
应当通报生态环境、卫生健康、水利等部门。”

6.对其他相应内容和部分单位名称进行修改。
（三）对《聊城市公厕管理办法》《聊城市城市供水管

理办法》中的条文顺序和个别文字进行相应修改。

关于对《关于修改〈聊城市公厕管理办法〉
〈聊城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的决定》的解读

“青年的力量”第三届聊城青年美术作品展
地点：聊城市文化馆
地址：聊城文化活动中心三楼
展览时间持续到2023年5月20日

聊城青年美术作品展等你来看

为加强河道管理和保护，聊城市水利局起草了
《聊城市河道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现面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示期为30日，自2023年4月
25日至2023年5月24日，公示期间如对《聊城市河
道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有意见或建议，可
以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

1. 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聊城市东昌东路
48号聊城市水政监察支队（邮编：252000）。

2. 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 lcssljszf-
gk@lc.shandong.cn，标明《聊城市河道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

3.打开聊城市司法局官网（http：//sfj.liaocheng.
gov.cn/），进入首页主菜单的“立法意见征集”中“正
在征集意见的草案”栏目提出意见。

4.关注聊城市司法局微信公众号，进入“便民服
务”菜单“立法意见征集”中“正在征集意见的草案”
栏目提出意见。

联系电话：8219459、8217167

《聊城市河道管理办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

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根据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的《山东
省 2023 年夏季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考试报
名公告》要求，山东省2023年夏季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合格考试报名于5月5日—12日每天9：
00—17：00进行，考生须登录报名系统（http：//
xysp.sdzk.cn）进行信息核对，核对无误后直接进
行网上报名缴费，建议考生使用电脑操作。

只有缴费成功后才视为报名成功，未成功
缴费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不能参加本次考
试。

2018级、2019级、2020级、2021级考生可报
考11个科目，已合格科目无需报考。2022级考
生仅可报考地理、历史、化学、生物4个科目。

考试将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7 月 6 日进
行。考前，考生可登录报名系统（https：//xysp.
sdzk.cn）打印准考证。

2023年8月下旬公布成绩，具体时间另行
通知。

2023年
夏季学考报名缴费系统已开启

5月4日，东阿科目二考场正式启用。东阿科目
二考场位于东阿县G341 西侧（原东阿交警大队车
管所），占地面积40余亩，建设环境优美整洁，考试
流程设置科学规范，内设候考区、待考区、考试区、
停车区及监控中心。

考场分为受理大厅、候考区、考试场地，配备C1
考试车 10 辆，候考区分两级待考，可同时容纳 120
人，门禁系统可实现人脸和人像双重比对。

东阿科目二考场正式启用

出行

考试 征集

便民

展览

自2023年5月1日起，临清—聊城（K101）城际公
交车末班发车时间更改为18：30。首班发车时间为
6：00，每20—30分钟发一班次，流水发车。

临清—聊城（K101）城际公交
变更运行时间


